
居民楼下烧烤摊烟火气十足，楼上住户困扰难眠。

“天热不敢开窗，凌晨仍被猜
拳声扰得睡不着”“孩子被吵得无
法静心学习”“广场舞高分贝音响
扰得人居家难安”……当下，噪声
污染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亟待破解
的民生痛点。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2025）》的数据更直观地印证了
群众的困扰：2024年全国生态环
境投诉举报中，噪声扰民占比达
59.2%，居各类污染投诉首位。数
字背后，是群众对居住“安静权”的
朴素期盼，也折射出噪声污染治理
的紧迫与必要。如今，《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设了建筑
施工、社会生活噪声防治等章节，
明确治理责任、划定行为边界、健
全维权路径，为噪声治理提供了法
律遵循。

连日来，带着群众的诉求与对
噪声污染治理现状的疑问，记者走
访我区各市县噪声扰民现场，探寻
守护城市人居安宁的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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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吴忠市民强先生咨询：我家小区的地面停车位长
期按每月 150 元收费。上个月，物业公司突然通知涨
价至每月 300 元，且未经过业主大会同意。业主们提
出意见，物业便称“不交就不让进小区”。这种涨价合
法吗？业主该怎么办？

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白洋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小区地面停车位如属
于公共区域（非规划专用车位），即为全体业主共有，
其收费标准和收益归属应由业主共同决定。制定或
修改管理规约、决定共有部分经营管理等事项，应当
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物业公司单方面涨价，未
经业主大会表决，程序不合法。

物业公司以“不交费不让进小区”相威胁，涉嫌侵
害业主通行权。建议业主要求物业出示规划图纸，确
认车位归属；联合 20%以上业主提议召开临时业主大
会，对涨价事项进行表决；向当地住建局、街道办或
12345投诉；必要时起诉物业，请求确认涨价无效并恢
复原收费标准。 （跑腿记者 马忠）

物业擅自上涨车位费，业主能否拒交

石嘴山市民吕女士咨询：我买了一套二手房，合
同写明了原房主应在过户后 30 天内迁出户口。现在
过了 3个月，原房主的户口还在房子里，影响我落户和
孩子上学。派出所说不能强制迁出，我该怎么办？

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晓玲答复：目前多数
地区派出所确实不能强制迁移户口，但这并不意味着
吕女士没有救济途径。首先，建议吕女士先依据购房
合同追究原房主的违约责任。合同中关于 30天内迁
出户口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原房主逾期 3个月未履
行，已构成违约。吕女士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
房主继续履行迁出义务，并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
如果合同未明确违约金数额，也可主张因其违约行为
给自己造成的实际损失。其次，当事人可尝试与辖区
派出所沟通，了解当地是否有针对“户口滞留”的便民
政策。部分城市已出台规定，新房主可凭不动产权证
申请将原房主户口迁至辖区“公共集体户”，建议吕女
士携带相关证件再次前往派出所详细咨询。

（跑腿记者 马忠）

二手房交易，原房主户口不肯迁出咋办

5月 2日，本报曾刊发《游园时，这些不
文明行为煞风景》一文，曝光银川市金凤区
森林公园精心打造的花境，频繁遭到市民踩
踏破坏，不少花草绿植受损严重，让管护人
员满心惋惜。5月 12日，银川市公园管理中
心森林公园管理所工作人员再次拨通宁夏
日报新闻热线反映：园区新栽种的观赏花卉
再度遭遇“黑手”。

记者立即赶赴现场，在森林公园工业风
花境区看到，连片的花田里，随处可见裸露
着泥土的坑洞，原本栽种整齐的花苗，要
么被连根拔走、要么被肆意损毁。公园管
理方负责人岳艳玲向记者出示了一段 5 月
10 日的监控视频，画面中清晰记录了当日
凌晨 2 时许，两男一女打着手电筒潜入花
境区域，在小火车旁的花田内逗留许久，
一番摸索后匆匆离开现场。从其提前准备
照明工具、刻意选择深夜行动的行为不难
判断，这 3人盗采花卉绝非一时兴起，而是
早有预谋。

“这些花苗单株的价格并不高，但打造

完整精致的花境非常不容易。”森林公园工
作人员曹峰无奈表示，园区花境都是根据
各类花卉的生长习性精心搭配、悉心栽种
的，每一处都有完整的布局规划，一旦某一
类植物被拔走，花境的景观效果就会被彻
底破坏。他指着公园东大门的花圃介绍，
这里的菊花都是按照花卉颜色搭配种植
的，盛开后很有层次感。但现在，花还没有
开，就已有一些花苗被市民拔走了。“现在
我们连补种都无从下手，直接打乱了绿化
种植计划。”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紧邻森林公园东
门的新昌西路上，管护人员正忙着补种花
卉。“‘五一’前，我们特意在新昌西路两侧
新栽种了四季秋海棠，可从 4 月 30 日至 5
月 12 日，就有三四十盆四季秋海棠被盗
了。”森林公园管理所工作人员马洁宇指着
路边一个空荡的花箱，语气里满是心疼：

“你看，这里的花又被偷了。银川地处西
北，气候干旱，养活一盆花、养护一片草地
本就比南方地区难得多，我们精心培育的花

卉频频遭到偷盗、攀摘和破坏，每看到一次，
心里就难受一次。”

“公共景观花卉属于公共财产，任何单
位或个人都不能随意损坏或盗取。偷盗公
共景观绿植花卉属于违法行为。”森林公园
社区民警明确表示。经了解，去年曾发生过
两起市民在公园偷盗花卉的事件，当时公园
管理方及时报警，民警通过视频监控追踪到
偷花者，依据被盗花卉价值依法对其作出
1600元的行政处罚。而此次，由于 3名偷花
者仓皇逃窜时未将花苗带走，不构成盗窃事
实，因此无法报警处理。

森林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韩艳表示，公园
管理方曾多次向社区反映过市民私自采摘、
拿走花卉的问题。接到反映后，社区联合社
区民警积极追查盗花者，同时日常巡查中持
续宣传文明观花知识，引导居民树立共识。

“我们将与森林公园管理所联合搭建服务平
台，联系花卉经销商走进辖区，为有养花需
求的居民提供便捷的购买渠道，从源头上减
少偷花行为的发生。”韩艳说。

公园里部分花卉不翼而飞
管理方呼吁市民文明赏花

本报记者 张 涛 付 杨 文/图

“他们偷，我在外面等着，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
任了？”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中，“打擦边球”的想法
很常见。但法律面前，没有“旁观者”的免责，也没
有“教唆者”的特权。近日，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
院办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16 岁的小明（化名）以
为躲在幕后就能逃避惩罚，最终因教唆他人盗窃被
依法追责。

小明早在未满 16 周岁时，就曾屡次偷拿他人财
物，虽被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因不满 16周
岁，依法不予执行。但小明没有吸取教训，已满 16周
岁的他反而想出一个“聪明办法”：找到身边数名少年
教唆其犯罪。“你们年纪小，偷东西不用坐牢，我帮你
们望风、指路，偷到的东西分我一部分就行。”随后，小
明带领他们到一家手机店，自己在店外“望风放哨”，
几名少年在小明的指使下盗取多部手机，并交给小明
销赃获利。

案发后，公安机关迅速介入调查。通过监控录
像、证人证言、未成年人供述等证据，锁定了小明的教
唆、主导行为。兴庆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依法对小
明提起公诉。

兴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表示，躲在幕后不是
“免罪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教唆不
满 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小明是整个盗
窃行为的组织者、教唆者，“望风放哨”的行为为同伙
实施盗窃提供了关键保障，与盗窃结果存在直接的因
果关系。同时，年龄不是挡箭牌，小明满 16周岁后已
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被教唆的几名未成年人未满
16周岁，不承担刑事责任，但会受到训诫、责令具结悔
过、监护人严加管教、移送专门学校送教等惩戒，并留
下不良记录。

教 唆 他 人 盗 窃
16岁少年被公诉

本报记者 杨 超

5 月 15 日，记者在银川市兴庆区中冶幸福宸小区
看到，一单元楼前停满了电动自行车，其中一辆车横
放在单元楼的入口处。然而，距该单元楼不到 200 米
处便是该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公共车棚。单元楼的出
入口是居民的公用安全通道，乱停电动自行车不但影
响住户们的日常通行，也会影响消防安全。

本报记者 王雨婷 摄

花箱中，花被盗走后留下一个个坑洞。

出口变出口变““堵口堵口””

噪声扰民不止看分贝
——生态环境法典里的百姓生活系列②

本报记者 李 锦 张 涛 文/图

记者查阅《银川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发现，噪声治理有着明确的部门分工。看似
权责清晰，但生态环境、住建、公安、交通运
输、文化市场管理等部门在实际执法过程
中，却因职责交叉、监管空白、协同不足，导
致困难重重。

多位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反映，噪声污染
治理执法中最难的就是遇上复合型噪声，这
类噪声难以界定归属，如交通干线衍生噪
声、临街餐饮叠加经营喧闹噪声，“各部门常
以非主管职责为由相互推诿，导致有些群众
投诉悬而不决”。对于小区电梯、水泵、供暖
等公共设施运行噪声，因产权复杂、责任模
糊，也增加了治理难度。而无人机、新能源
汽车低频噪声等新兴污染源，则暂无明确监
管主体，形成“谁都能管、谁都不管”的真空
地带。

“很多情况下，即便明确了多部门的职

责边界，由于缺乏常态化协同机制，也难以形
成治理合力。”基层执法部门反映，各部门的
监测数据、执法信息不互通，无法精准溯源复
合型噪声污染；联合执法多为“运动式”行动，
缺乏长效监管方案，往往是问题曝光后集中
整治，整治结束后噪声污染反弹回潮。

同时，噪声自身的特性也加大了治理难
度。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噪声受距离影响极
大，即使紧邻学校、医院、居民区的声源落实
了降噪措施，也难以彻底消除影响。同时，
老人、孩童、体弱病患对噪声的敏感度远高
于普通人，即便噪声达标排放，也无法满足
这类敏感人群的安居需求。更关键的是，噪
声监测报告仅对瞬时状态有效，无固定有效
期，多人、多时段重复投诉的噪声问题，难以
仅凭一份监测报告办结，这也是餐饮噪声重
复投诉多、群众满意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为破解治噪难题，银川市多年来从制

度、科技、协同、基层四个方向发力。除细化
各类噪声分贝限值、禁噪时段，清晰划分部
门权责外，还通过建设噪声自动监测站点、
工地安装在线监控、小区设置噪声公示屏以
及基层调解组织参与化解邻里矛盾等举措，
构建起全民治噪的共治格局。

吴忠市、石嘴山市等地也同步发力，聚
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投诉问题，精准施
策、靶向整治。其中，针对吴忠市利通区新
区医院空调噪声扰民问题，执法人员核查发
现，医院空调外机老化是噪声污染的根源，
通过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医院对空
调外机进行检修维护。整改后，周边群众反
馈噪声显著减弱。而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邻近某养老院的煤炭经营户因装卸作业产
生大量噪声，严重影响养老院的老人休息。
执法人员实地走访后，限定其作业时间为 8
时至 12 时、14 时至 22 时，严禁非规定时段
作业。但执法人员也向记者坦言，此类噪声
源具有间歇性，执法部门难以实现 24 小时
值守，极易出现“整治后反弹”的问题。

基层治理遇瓶颈 职责交叉成痛点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唯分贝论’的
固化认知将被彻底改变。”北京大成（银川）
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杰介绍，法典对噪声污染
进行重新定义，实行双标准判定：一是超标
即污染，二是不超标但未落实降噪措施、实
际造成扰民，同样认定为污染。同时，噪声
污染被明确分成了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
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四大类，
针对每一类噪声，都有具体、可操作的治理
规范。

“法典的核心治理思路，首先体现在‘预
防为主’。”王杰解释，比如，政府在进行城市
规划时，会从源头上要求杜绝将高噪声的工
厂建在居民楼等噪声敏感区域；对空调、电
梯等易产生噪声的设备，也规定了出厂时的
噪声限值，从生产环节就控制噪声源头。而
群众最关心的“噪声投诉该找谁”，法典也给
出了明确答案。“法典明确生态环境部门是
噪声污染防治的‘总管家’，负责统一监管。”
王杰说，法典进一步细化分工，让各监管部
门职责更清晰：工地施工噪声，住建部门要
管；马路上的“炸街车”，公安交警要管；楼下

广场舞太吵，公安、街道、物业都要管，“这样
的分工，将有力推动打破‘九龙治水’、推诿
扯皮的局面，让群众投诉有门、维权有路。”

针对四大类噪声，法典的具体规定更是
直击痛点、精准发力：

对于工业噪声，法典明确，工业企业的
选址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在居民区、学校、
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新建
排放噪声的工业企业。现有企业也要采取
减振降噪措施，从生产环节控制噪声。

对于群众投诉最多的建筑施工噪声，法
典作出严格规范。建设单位要把噪声防治
费用列入工程预算，施工单位要制定降噪方
案，优先使用低噪声设备。在噪声敏感区
域，每天 22时到次日 6时禁止施工。确有特
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要提前办理审批手
续，并向附近居民公告。

对于交通运输噪声，法典重点整治群众
深恶痛绝的突出问题。新建公路、铁路、机
场应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区域；对于群众反映
强烈的“炸街党”，法典明确规定：机动车禁
止擅自改装消声器、加装排气管，严禁轰鸣

疾驶。机场、铁路、公路运营单位要采取设
置声屏障、优化运行时段等措施，并定期监
测噪声。

社会生活噪声方面，法典明确了生活化
认定准则：邻里家电、乐器、宠物等生活噪
声，重点看是否干扰生活、有无落实控噪措
施；装修、广场舞、商铺喇叭等行为，违规时
段、超高音量、未主动降噪即可界定扰民；小
区电梯、采暖水泵等公共设施，布局不合理、
疏于维护降噪、影响居民安居，也纳入噪声
污染治理范畴。依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居住文教类区域法定标准清晰：6
时至 22时，噪声限值 55分贝；22时至次日 6
时，限值45分贝，超出标准即为违规扰民。

“群众遇到噪声污染后，要固定证据，通
过视频、录音留存噪声时段、声源及扰民实
况，与商户、活动组织者、施工方协商降噪整
改。沟通无果，可提请物业、社区介入基层
调解。遇到未解决的各类噪声问题，可拨打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精准投诉。”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若处置无
果、噪声持续扰民，可申请专业噪声监测，凭
监测报告、投诉工单、取证材料依法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维护群众合法居住
权益。

法典明晰法规标尺 守护群众“安静权”

5月 15日傍晚，记者刚走到银川市兴庆区
博雅家园一区居民楼下，就听到一阵喧闹声。
只见小区门口两家烧烤店的露天摊位上座无
虚席，食客的聊天声、猜拳声和摇骰子声交织
在一起，在空中回荡。小区业主马先生见到记
者满脸疲惫地说出心里话：“天气一热，楼下烧
烤店的生意就格外好，喧闹声经常能持续到凌
晨两三点。我在家里，关窗闷热难熬，开窗噪
声刺耳，睡不好，身心俱疲，连工作都受影响。”

作为银川市近年来兴起的“网红夜市”，兴
庆区熙春巷夜市也为周边居民带来了噪声之
扰。5月 9日夜幕降临时，记者走进了该夜市，
摊贩的吆喝声、食客的聊天声、煎炸食物的“滋
滋”声，声声入耳。然而，这份热闹却让居民蒋
女士烦恼不已，“商户长期用高音喇叭揽客，声
音嘈杂刺耳，孩子没办法专心写作业。”蒋女士
曾多次与商户沟通，并向社区反映，但问题没
有得到彻底解决，“我们不反对夜市带来的烟
火气，但希望能兼顾大家的正常生活，给我们
留一份安静。”

因公园里健身噪声引发的投诉同样集
中。金凤区紫云华庭小区居民鲁先生反映，小
区东侧临近唐徕公园，常年有广场舞、交谊舞
队伍使用大功率音响播放音乐，严重影响居家
静养和上夜班居民的日间休息，居民多次沟通
劝导，收效甚微。

在吴忠市利通区古城镇朔方社区左营公
租房小区附近路段，常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为整治这一乱象，吴忠市综合执法局等
相关部门联合安装隔离地桩、实行立体化值
守，虽在短期内遏制了乱象，但由于流动摊贩
流动性强、隐蔽性高，给日常巡查和取证带来
较大难度，噪声扰民问题仍时有反弹。

除实地走访外，记者还梳理了部分网络平
台上的市民投诉，发现噪声投诉络绎不绝、从
未间断。

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大街海珀兰轩小区
业主曾投诉，小区周边道路施工昼夜不停，夜间
10时至次日凌晨 6时设备无间断作业，持续扰
民已达一个多月，室内实测夜间噪声高达 65分
贝。也有网友反映，灵武市上元名城小区东门
流动摊贩自发聚集十余年，每日 9时至 21时用
高音喇叭循环叫卖，声音穿透力强，紧闭窗户仍
阻隔不了噪声，长期干扰居民作息与学生课业。

记者发现，无论是面对面交流的居民还是
网友，诉求都高度一致：希望职能部门加大常
态化监管力度，规范餐饮经营、户外休闲、流动
摆摊等行为，严控各类扰民噪声，守住居民日
常居住的安宁底线。

噪声扰民，群众盼耳根清净


